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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版財劃法3大問題
㇐、法條公式錯誤

分配公式偏重人口及營業額指標，且未將人口結構、產業結構等差異納入考量，擴大城鄉差
距，臺北市在營業額指標㇐項在115年度就獲配723億元為全國最高，僅靠此單㇐指標即較
該市114年度透過各種指標所獲配的總數還增加16億元，顯示分配極為不公。由於各地工商
發展條件不㇐，修法應均衡區域發展，才能符合財劃法立法本旨。

三、水平(城鄉)分配不平均

第16條之1第3項分配本島部分，序文明定不含離島，分配公式分母卻仍規定以全部直轄市及
縣(市)計算；分配離島部分亦有相同情形，衍生345億餘元無法分配問題。

中央給地方的統籌稅款已大幅增加，又規定㇐般性補助款項不能減少，且未併同檢討事權分
配，嚴重影響中央施政穩定及協助地方的能力。

二、垂直(錢權)分配不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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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修版財劃法：
3大問題沒解決，5大問題更嚴重

五、地方執行難以檢驗，排擠其他建設資源

二、沒有反映地方財政能力，影響地方補助規模

再修版明定，經核定後的跨年度及分年度的延續性計畫型補助款，非經地方政府同意不得任意終止或變更補助
金額。這將使中央對地方實際執行進度難以檢驗，無法依據執行進度調整資源，反而導致資源被鎖在成效不彰
的案子上，排擠其他建設經費。

㇐、迫使中央舉債超過上限，國家破產風險升高
新版已導致中央115年度總預算舉債2,992億元，再修版將再迫使中央舉債到達5,638億元，超過《公債法》
年度舉債15%上限。中央不能違法編列舉債破表的預算，不能讓國家陷入破產風險。

四、富者更富，弱勢難以翻轉

各縣市財力級次與舊版財劃法相同，無法合理反映各縣市實際財政能力，也直接影響各縣市獲得配合款額度。

再修版明定，各地方政府之㇐般性補助款，不得少於施行前㇐年度預算數。在財力級次不變、事權分配不變、
公式計算不變的狀況下，只會再次擴大城鄉差距。

三、城鄉差距只會更大，不會更小

再修版明定，計畫型補助款不得低於過去十年平均值，再加上各縣市財力級次沒有改變，這將讓計畫補助缺乏
彈性，財力弱勢縣市無法多拿，只會造成富者更富，弱勢縣市難以翻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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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註：中央於113/8/1、9/4、114/3/6、9/13、10/21、11/18邀集地方會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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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 6中央釋出財源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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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自治事項協助架構

財劃法修法目的

統籌稅款包括
基本財政需要額

全體國民獲得均等公共
建設與服務品質
各地方政府提供均衡且
常態之基礎建設與服務

依地方制度法屬地方自治事項
全民基本生活福祉之普遍性及均衡
性之常態辦理事項

中央補助款

屬中央法定補助義務
提升地方自治量能
涉及人民生命及財產安全
重大政策或均衡區域發展事項

㇐般性補助款
社會福利 689億元
教育 318億元
基本建設 414億元

計畫型補助款
 屬中央政策、跨區域、

須由中央引導
 配合國家重大政策及發

展需要，地方無能力自
行辦理之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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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統籌稅款分配機制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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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先彌補基本財政
收支差額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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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 9垂直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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菸酒稅

 18%按人口比例分
配直轄市及臺灣省
各縣(市)

 2%按人口比例分
配金門縣及連江縣

 直轄市及臺灣省各縣(市)徵起收
入減1%稽徵經費後19%按人口
數比例分配

 金門縣及連江縣徵起收入減1% 
稽徵經費後80%給各該縣

直轄市100%
縣(市)80%土增稅 同新版

扣除統㇐發票獎金3%後85%

同新版

遺贈稅
直轄市50%
市及鄉鎮市80% 同舊版

營業稅 扣除統㇐發票獎金
3%後40%

所得稅

貨物稅

縣(市)稅土增稅

10%

10%

20%

扣除分成後全數

不再納入統籌

同新版

菸酒稅 無

直轄市、縣(市)100%

同舊版

同舊版

扣除稽徵經費1.5%及統
㇐發票獎金3%後100%

11%

同舊版

全歸縣(市)

同舊版

新版 院版舊版

稅
收
劃
分

－財源配置更合理



10水平分配－公式指標更均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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